
 

 

  屏山县 2005 年至 2015 年度农网结余资金调整 

10千伏及以下工程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EPC 总承包   /   

标段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  屏山县 2005年至 2015年度农网结余资金调整 10千伏

及以下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名称)已由  屏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屏发改审批[2022]110 号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  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  （资金来

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EPC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1.2本招标项目由屏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事项

核准文号为  屏发改审批[2022]110 号）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招标）。招标人选择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概况：屏山县 2005 至 2015 年度农网结余资金调整 10 千伏及以下

工程建设项目公 4 个，涉及一座中都镇 2 进 8 出开闭所新建工程、新市镇 35 千

伏变电站 10千伏间隔扩建工程、28处柱上断路器、10千伏线路路径长度为 5.483

千米及 2处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 

2.2 计划工期：合同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50个日历天（其中：设计计划工期

为初步设计资料在合同协议书签订后 30 个日历天全部提交；施工图设计资料在

合同协议书签订后 60个日历天内全部提交）。 



 

 

2.3 招标范围：屏山县 2005 年至 2015 年度农网结余资金调整 10 千伏及以

下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全部设计、施工、重要设备和材料（含安装）招标。  

2.4 标段划分：共划分 1个标段。 

（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及投资额、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

段划分及标段投资额等）。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资质要求：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独立履行民事责任能力；

②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③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④电力承装、承

修、承试分别四级及以上设施许可证。施工单位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业绩要求：（本项为多选） 

☑设计业绩要求：近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不少

于 3年） 

（☐已完成 ☑已完成或新承接或正在设计）不少于  1  （1 至 3个）个 10千

伏及以上设计项目。类似项目是指: 新建或改造电力工程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

10千伏及以上业绩 或新建或改造电力工程设计 10 千伏及以上项目业绩。 

☑施工业绩要求：近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不少于

3 年）（☑已完成  ☐已完成或新承接或正在施工）不少于  1  （1 至 3 个）

个 10千伏及以上设计项目。类似项目是指:  新建或改造电力工程项目设计施工

一体化 10千伏及以上业绩或新建或改造电力工程施工 10千伏及以上项目业绩。 

☐无业绩要求。 



 

 

3.1.3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注册证书为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同时具有电力工程类（机电或电力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和具有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由设计负责人兼任☐由施工负责人兼任，2019 年 1

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承担过新建或改造电力工程施工类似项目业绩至少 1个。

（注：项目经理业绩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复印件或竣工验收报告复

印件或相关证明资料。）  （业绩要求） ，须为本单位人员（若为联合体投标，

须为联合体牵头人人员）。 

3.1.4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具备电力类中级及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

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 

3.1.5施工负责人（建造师，下同）的资格要求：注册证书为机电工程专业

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须为投标人本单位

人员。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应为☐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同时满足下列要求：（1）联合体成员数不得超过 2 家，由具备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投标

人作为联合体牵头人；（2）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3）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

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

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  年 11  月28 日 0 时 00 分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 23 时 59 分（电子招标文件的获取，不受获取截止时间限制，

任何时间段均可获取），登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宜宾市）（网址：



 

 

https://ggzy.yibin.gov.cn/），凭数字证书和密码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

料。另，可通过本项目招标公告附件，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4.2 招标人不提供招标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 

5.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 

本项目（或本标段）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 170 元。投标人须先缴纳技术服

务费，再缴纳投标保证金，且须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通过宜宾市公共

资源电子化交易平台缴纳技术服务费（流程为：登录宜宾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

平台——进入“网上投标-缴纳技术服务费”页面——选择项目标段——点击缴

费后使用支付宝扫码完成支付——支付成功后，重新点击“网上投标-缴纳技术

服务费”，选择打印相应项目的《技术服务费缴纳回执》。成功缴纳技术服务费以

系统出具的缴纳回执为准）。 

投标人缴纳的电子化交易平台技术服务费由相应电子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商

收取。投标人可在成功支付技术服务费后，在“网上投标-技术服务费自助开票”

页面选择对应项目标段填写完善普通税务发票开票信息，并在线获取相应电子发

票。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2

年 12月 26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宜宾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本项目开标室（宜宾市叙州区叙府路西段 13 号）。开标当天各投标

人代表须出具投标截止时间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供交易中心

工作人员查验，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请及时

关注宜宾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最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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